
2021 年 2

月，香港警

方在粉嶺破

獲炸藥原材

料案，拘捕

兩名涉案男子。案中一名六旬疑犯，涉於住宅

單位藏有大批伸縮棍、弓、箭、電槍，以及

「光時」單張和黑暴裝備等，被控管有攻擊性

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無牌管有槍械

及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共3罪，被告否認

全部控罪。案件昨日在區域法院開審，控方開

案陳詞指當日以「串謀製造炸藥」罪拘捕被

告，被告在警誡錄影會面中指涉案武器等應屬

女兒，女兒已於2020年離港往台灣地區，但他

曾應女兒要求讓人到單位擺放或拿取物品。暫

委法官黃士翔裁定全部控罪表證成立，今日續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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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藏黑暴武器 裝修工表證成立
被告稱裝備屬女兒所有 曾讓人上門存取物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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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鄉友世戚姻紳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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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鄉友世戚姻紳官

現年64歲的被告張煜球，報稱裝修工人，3罪被
控2021年2月8日在粉嶺榮福中心一單位，管

有8支伸縮棍、5把弓、69支箭和45個箭頭；管有兩
個電擊器材；管有兩套不同牌子的無線電收發機。警
方將兩個涉案電擊器件經測試，證實能在3秒內分別
連續產生5,593次及4,135次高電壓脈衝。
專家潘頌欣博士認為，若用於目標前額、胸部、頸
動脈和脊椎，可令人心律改變，造成劇痛，以及導致
昏暈或不能動彈，符合《火器及彈藥條例》第二條中
「槍械」的定義。另同案44歲被告黃智榮，早前已
承認管有爆炸品罪，判囚40個月。

警截查揭行李箱有炸藥原料
控方昨開案陳詞指，同案的黃智榮於案發日步出粉

嶺榮福中心後，在聯捷街被警方截查，在其手持行李
箱內檢獲大量炸藥原材料外，並在其身上搜出榮福中
心一單位的鎖匙。同日警方到單位調查，在其中一個
房間內搜出涉案的攻擊性武器、槍械及兩部對講機
外，另發現10張印有「光時」字樣的紙張，以及黑
色護臂護腿、戰術背心和防刺背心黑暴裝備，即日以
「串謀製造炸藥」罪拘捕及警誡被告。

女兒2020年離港赴台讀書
被告在警誡錄影會面中表示居住涉案單位約10

年，其女兒張琬欣亦於2019年起與他同住，但於

2020年農曆新年初四離港前往台灣讀書，房內物品並
沒清走。其後女兒曾與他聯絡，指會有人到單位擺或
拿取物品。在某一日晚上，被告曾開門給一名男子進
入單位，對方在單位大廳放下至少一個行李箱，然後
被告將物品全部放入女兒房間。
直至案發當日下午約3時，被告接獲女兒聯絡指會
有人上單位取物品，被告當時回覆可以。被告指，涉
案物品在其女兒房間搜出，應該屬於女兒的。
控方指，以其理解本案關鍵爭議是被告是否「管

有」涉案物品。控方邀請法庭考慮本案所有證據，包
括但不限於涉案物品於被告的住所中搜獲、被告管有
涉案單位的鎖匙、涉案單位的面積、單位兩個房間沒
有上鎖、涉案物品大小、被告在警誡下的入罪陳述等
等，裁定被告「管有」相關物品。
控方昨日沒有傳召任何證人，並播放被告的錄影會

面片段。暫委法官黃士翔裁定表面證供成立，被告需
時考慮是否作供，案件押後至今日續審，其間被告獲
准繼續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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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8日警方在
粉嶺榮福中心
對開街頭偵破
炸藥原材料
案。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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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與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等7人，於2019年8
月18日參與銅鑼灣維園所謂的「流水式集會」，分別被
判囚8個月至18個月不等，他們不服定罪及刑罰提出上
訴。高院上訴庭昨日頒下判決，駁回各人「參與未經批
准集結」罪的上訴，維持原判。至於「組織未經批准集
結」罪則上訴得直罪脫，當中4名原先沒有獲緩刑的被
告，包括黎智英及李卓人分別獲准減刑3個月至6個月。
7名上訴人依次為黎智英、李卓人、吳靄儀、梁國

雄、何秀蘭、何俊仁、李柱銘。7人均提出定罪上訴，
但只有黎智英、李卓人、梁國雄及何秀蘭4人提出判刑
上訴。上訴庭副庭長麥機智頒下的判詞指三位法官一致
駁回7人就「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的定罪上訴，同時
駁回其中4人的對該罪的判刑上訴。

上訴庭指參與集結證據確鑿

上訴庭認為，雖然原審法官指所謂的「流水
式集會」是存心繞過警方禁令的詭計，但7人曾
參與涉案的未經批准集結則證據確鑿，故駁回7
人就「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的定罪上訴。上
訴庭並認同原審法官已充分考慮到案情嚴重
性、7人個別角色及罪責、求情因素等，故認為
原審法官對7人就此罪的判刑適當。
另就7人上訴的「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上

訴庭認為非法集結的組織者必須對集結有一定
責任，或須積極計劃、安排或管理集結或當中
的行動。但本案缺乏證據，7名被告只是單純在
現場及參與，即使身處在較顯眼的位置，亦不
足以證明是組織者。因而裁定7人就此罪的定罪上訴得
直，撤銷該定罪及刑罰。
由於本案只有黎智英、李卓人、梁國雄及何秀蘭4人

提出判刑上訴，因而可就「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上訴
得直，分獲3至6個月減刑。即黎智英從判囚12個月減
至9個月、李卓人從判囚12個月減至6個月、梁國雄從
判囚18個月減至12個月、何秀蘭則從判囚8個月減刑至
5個月，4人均已就該罪服刑完畢。

本次上訴的案件涉及2019年8月18日，「民陣」在維
園發起所謂的「流水式集會」。黎智英等7人被裁定組
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當中黎智英、李卓人、梁
國雄、何秀蘭被判即時入獄8個月至18個月，李柱銘、
何俊仁、吳靄儀被判囚11個月至12個月，緩刑兩年。
提出上訴的李柱銘及吳靄儀昨有到庭旁聽，仍被還押

的李卓人及何俊仁則在犯人欄內聽取判決，其他被告均
獲准缺席是次聆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2020年12月香港國安法
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接獲恐嚇電話，對方揚言
「要炸死你老婆仔女」，事件經傳媒報道後在社交平台
引起熱議，其中一名男子則在兩個Facebook專頁發帖稱
「講係無用，炸死全家，先有證據」。由於法庭早於
2019年頒下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在網上媒介散播煽動暴力
的言論，該男子於2021年3月被捕，但同年9月棄保潛
逃，法庭已頒發拘捕令。
高等法院法官高浩文昨在被告缺席聆訊下，直斥被告
嚴重侮辱和挑戰司法行政，判其入獄4個月兼須向律政
司支付訟費。

案情指，2020年12月3日，蘇官的辦公室接獲來電，
恐嚇會用炸彈殺害其妻及兒子。被告張志豪則於同月5
日先後在兩個Facebook專頁發帖稱「講係無用，炸死全
家，先有證據」以及「炸死全家先有證據」，兩則帖文
共有843人回應、226人留言。
被告於2021年3月5日被捕，警誡下承認曾主動發布
涉案兩則留言，但辯稱是出於一時「憤怒」及「衝
動」，實際上沒有任何意圖去炸死蘇官及其家人。
及至2021年9月28日，被告在警方批准保釋下棄保潛
逃，經香港國際機場離港，截至去年5月亦沒有返港紀
錄，其手機號碼亦從2021年10月20日開始終止服務，

其Facebook賬號則從2022年1月26日起無法登錄。

法官斥被告無悔意
法官高浩文指，被告在兩個擁有逾千成員的Facebook

專頁上留言煽動甚至驅使他人採取行動，炸死總裁判官
蘇惠德全家，行為不僅針對一位高級司法人員及其妻
兒，更是嚴重侮辱和挑戰司法行政。
法官又指被告一直沒有刪除涉案留言，且一直拒絕參

與本案訴訟，沒有出庭應訊，蓄意不承認藐視法庭的責
任，亦沒有為其行為道歉。法官認為被告毫無悔意，甚
至棄保潛逃以逃避責任，最終判囚4個月。

黎智英等7人上訴 非法集結維持原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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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警試用水上鐵騎 配合無人機增救援效率

網煽炸死總裁判官全家 逃犯落網囚4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
巴基斯坦籍無業男子以義工身份在兒
童學習中心教授《可蘭經》時，涉掌
摑一名未背熟經文的13歲巴基斯坦
裔男童，導致其左眼出現飛蚊症和視
網膜脫落，須送院接受手術；警方上
周五（11日）拘捕涉案男義工，控
以一項傷人罪，案件昨晨在東區裁判
法院提堂，被告暫無須答辯，控方申
請將案件押後，以待警方調查及索取
男童X的醫療報告；主任裁判官徐綺
薇批准將案押至9月25日再訊，其間
被告准許保釋。
男被告Khan Shahzad（35歲），

報稱無業、持俗稱「行街紙」的擔保
書留港，被控一項傷人罪。控罪指，
被告於2023年8月5日在鰂魚涌英皇
道益發大廈地下Madrassa Taleemul
Furqan Islamic Union，非法及惡意
傷害男童X。
被告昨在庭上申請保釋，被控方反

對，徐官最終准被告以5萬元保釋，
其間不得離港、須交出所有旅遊證
件、居於報稱地址、每周到警署報到
3次，並且不得間接和直接接觸控方
證人。惟至中午時分，被告的朋友透
露被告未有足夠保釋金錢，未必能夠
即日完成保釋手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西貢被譽為香港後花園，
不少市民假日都會前往參與水
上活動，亦令相關意外增加。
水警東分區今年首7個月已接
獲65宗意外個案，直逼去年全
年的76宗，共救助82人，當中
8人更告死亡。為更有效進行
水上救援，水警總區今日（15
日）展開一項水上電單車試行
計劃，租用兩艘水上電單車於
西貢區參與救援工作，並將配
合無人機以確定被救者位置，
提升救援效率。該試行計劃將於11月檢討成效，並於
翌年3月再按情況推行第二階段計劃。
水警東分區助理指揮官曾潔盈表示，新冠疫情前

後，市民非常熱衷遊船河、綑邊游等水上活動，惟一
但遇到意外，卻因體力及經驗不足而無法上岸。而屬
於水警東分區的西貢更是水上活動熱點之一，並於去
年接獲76宗意外，合共救助167人，當中10人不幸
死亡，包括3人潛水、3人游水、2人遊船河、1划水
及1人屬其他個案。而今年首7個月的8宗死亡個
案，則涉及5人遊船河、2人划水及1人釣魚。
曾潔盈指出，推行首階段水上電單車試行計劃，是

想利用其無外露螺旋槳特性，幫助警方快速在淺水區
和海灘，以及擁擠的船隻停泊區進行搜救任務，並觀

察其成效。
水警東分區行動支援小隊

主管黃耀邦進一步稱，水上
電單車每小時可達 50 海
里，船身亦僅有3.58米長，
故有較高靈活性進行拯救。
在執行任務時，水警亦會出
動無人機隊先偵測和傳遞遇
險者位置，兩名水上電單車
人員接收實時訊息後，即可
駕駛安裝專業救援浮板的水
上電單車進行救援，將遇險
人士拖至浮板上，再安排支

援船隻進行救援。

無人機小隊成員55人
對於試行計劃將配合無人機進行救援，水警總區高

級督察朱瑞豐表示，無人機小隊現時有55位成員，
由1名警司帶領，自2017年成立至今共執行500次任
務，總飛行時數高達1,000小時。
今年6月起，水警總區聯同水警東分區進行海上安全

行動，在無人機和水警輪安裝揚聲器，向水上活動人士
進行廣播，提醒他們注意安全；警方亦會進行空中巡
邏，以便快速前往現場搜救。曾潔盈呼籲市民出海時
需留意天氣狀況、帶齊合適裝備，以及評估活動難度
及自己的能力，遇到危險必須盡快返回安全地方。

◆水上電單車隊員示範拯救一名划獨木舟墮海人
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攝

◆案中13
歲巴基斯
坦裔男童
左眼出現
飛蚊症和
視網膜脫
落，須送
院接受手
術。
資料圖片

◆2019年8月18日黎智英等7人參與維園所謂「流水式集會」，
被判「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 資料圖片


